
路考時應考人駕駛動作注意事項 

（ 上車前，應考人應檢查車輛周遭狀況及做下列動作 

1. 彎身察看車後狀況。 

2. 彎身察看車前狀況。 

3. 在駕駛座側前，察看車兩側狀況。 

（發動引擎前，應考人坐在駕駛座並做下列動作（無須按順序） 

1．調整座椅（如無調整仍需做動作）。 

2．正確繫上安全帶後再打開車窗。 

3．調整車內照後鏡及檢查兩側照後鏡。 

4．檢查儀錶（充電、機油、剎車、水溫、油量）儀錶正常。 

5．鎖上車門。 

（主考人員指示開始駛入車道前，應考人應依序做下列動作 

1. 檢查手剎車是否拉緊。 

2. 踩住剎車（手排車踩住剎車及離合器）並發動引擎。 

3．放開手剎車。 

4．顯示左側方向燈。 

5．排入D 檔（手排車排入 1 檔） 

6．考驗車行駛前，轉動方向盤並進行下列動作 

●察看車內之照後鏡 

● 察看右側之照後鏡 

●轉頭確實察看左復方，無來車及行人通行 

7．一切率備就緒，慢慢起步駛入車道。 

（在路上行駛時，應考人執行考驗項目之動作如下 

1．減速或停車，以多次踩放方式使用剎車 

2．轉彎時應於轉彎處30 公尺前顯示方向燈 

3．左轉時，應考人察看動作如下 

●察看左方 

．察看右側之照後鏡 

．轉頭確實察看左後方（轉身擺頭至少 90 度） 

4．右轉時，應考人察看（轉身擺頭至少 90 度）動作如下 

●察看右方 

●察看左側之照後鏡 

●轉頭確實察看右後方（轉頭擺頭至少 90 度） 

5．變換車道時，應考人察看動作如下 

●向右邊變換車道，依右轉時，應考人之察看動作。 

●向左邊變換車道 r依左轉時，應考人之察看動作。 



（在停車再開標誌前或閃紅燈路口前應停車 3 秒以上。 

（ 行經紅綠燈路口，應停車於停止線前，並禮讓行人，綠燈時始通行。 

（岔路口應注意左右方來車（有號誌路口亦同）。 

（行車速限依速限範圍提高至每小時 40 公里。（手排車換至 3 或 4 檔） 

（靠邊停車時，應考人應依下列動作 

1．顯示右側方向燈 

2．察看右方 

3．察看左側之照後鏡 

4．轉頭確實察看右後方（轉身擺頭至少 90 度） 

5．車輛緩緩駛入靠右側道路停車 

（行車車道停車時，與前車保持安全距離主考人員看到前車輪胎為原則。 

（ 開執行任務之消防車、救護車、警備車、工程救險車等警號時，應考人 

應依下列動作 

1．顯示右側方向燈 

2．察看右方 

3．察看左側之照後鏡 

4．轉頭確實察看右後方（轉頭擺頭至少 90 度） 

5. 靠右停車 

（ 行經道路障礙路段，應考人駕駛動作如下 

1. 顯示方向燈 

2．察看照後鏡及後方 

3．變換車道 

4．顯示方向燈 

5．察看右側照後鏡及後方 

6. 駛回原車道 

（ 結束路考時，應考人駕駛動作如下 

1．依主考人員指示停至指定位置 

2．拉手剎車，排至P 檔 

3. 熄火 


